
 

皮海洲：进行投资者教育的

主体应是投资者保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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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皮海洲 

中基协下发《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投资者教育工

作指引（试行）》，面向全体公募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征求意见。主观愿

望显然是好的。但《指引》的内容及中基协“面向全体公募基金管理人及

销售机构征求意见”的做法显然不是很妥当。 

 

最近，中基协下发《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投资者

教育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面向全体公募基金管理人及

销售机构征求意见。虽然此次征求意见只是局限于小众范围，并且将投资

者排除在了征求意见对象的范围之外，但因为涉及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所以《指引》的内容还是受到许多投资者及舆论的关注。 



 

 - 3 - 

据报道，《指引》共二十二条，是公募基金的投资者教育最为明确的规

范性文件。引导公募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将投资者教育纳入企业文化建

设，并与公司战略保持一致；要求基金行业机构积极创新，通过自主运营

或非自主运营的渠道及平台，搭建投教宣传多媒体矩阵。 

应该说，中基协制订《指引》的主观愿望显然是好的。毕竟我国基金

业在最近数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募基金规模超过 27 万亿元，基金投资

者（基民）人数超过 7 亿人（户），各种基金品种层出不穷，一些投资者对

基金投资一知半解，甚至完全就是“基金小白”。所以，对这些投资者进

行教育是很有必要的，通过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增强投资认知，、健全

投资理念、提高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因此，《指引》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

的。 

但《指引》的内容及中基协“面向全体公募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征

求意见”的做法显然不是很妥当。就“征求意见”来说，由于《指引》的

内容是投资者教育，这就涉及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问题，那么，《指引》征

求意见怎么只听取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的意见，却不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呢？如此“征求意见”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从《指引》的内容来看，将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作为投资者教育的

主体同样也是欠妥的。根据《指引》的定义，所谓投资者教育，是指公募

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建立完善相关管理机制和制度流程，面向投资者开

展宣传基金政策法规、普及基金知识、传导理性投资理念、揭示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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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投资者权利义务、引导投资者依法维权等活动。但在现实中，基金管

理人与销售机构与投资者之间是存在着利益冲突的，有的销售机构甚至是

忽悠投资者认购投资基金，《指引》怎么能寄希望于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

来进行投资者教育呢？谁能相信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能公正地进行投资

者教育呢？谁能保证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所进行的投资者教育不是在误

导投资者呢？ 

有舆论把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与投资者的关系称为是“狼与羊”的

关系，对此，我本人是不太认同的，这种说法过度激化了基金管理人及销

售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不能否认的是，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

构与投资者之间利益上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对于某些基金销售机

构来说，它们更希望投资者都是“基金小白”而不是成熟的投资者。所以，

把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作为投资者教育的主体是不合适的。 

实施投资者教育的主体应该是投资者保护机构或者是拥有投教资格的

独立的第三方。毕竟进行投资者教育，这是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职能所在，

哪怕是对基民进行教育，教育的内容侧重于基金投资，这同样也是投资者

保护机构的职责所在。这不是基金公司或销售机构可以代替的，甚至也不

是中基协可以代替的。因为只有投资者保护机构才是法定的投资者代言人，

包括独立第三方的投教资格也只有投保机构才能授予，这是《指引》必须

要尊重的事实。实际上，包括《指引》的起草与发布，都应该由中基协与

投保机构共同来完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070


